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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SUPER PARCEL Express Service Co., Ltd.




此表於2011/6/22更新　

網路購物代運服務／代運委託單
訂單編號(免填)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WB NO.(免填)_____________________
	姓名(中)
	
	姓名(英)
	
	會員編號
	
	聯絡電話
	

	委　託　代　運　資　料

	寄件人
	SPEX Los Angeles
1321 W foothill Blvd., 
Azusa, CA 91702　
Tel: 626-294-2866
	台灣

收件人
(中文即可)
	姓名

	
	
	
	地址



	
	
	
	聯絡電話

	項目
	託運品名
	單價USD
	件數
	總值
USD
	物品來源

	
	
	
	
	
	購物網站
	訂單編號
	包裹編號
	預計到貨日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合　　　　計
	
	特殊服務需求：

	【填表須知】
1. 每格欄位皆為必填，請如實填寫；「物品來源」請儘可能詳填，以免延誤您物品處理及寄達時間。
2. 英文姓名請填寫您的姓名英譯，即您於購物網站填寫寄至美國住址時收件人之姓名。
3. 每張委託單為一次寄送之內容物，總值須小於NTD50,000（將按照表格所填之物品價值作為入關時報關依據）；如您有數批物品需分批寄送，或單批物品超過五項，請自行填寫多張委託單。
4. 特殊服務需求（例：驗貨、分裝、超過七天之倉儲等）如有填寫，請務必來電確認詳情。
5. 收件地址如不在台灣本島內，將另酌收國內離島地區郵寄費用。


【載運契約條款】
1. Super Parcel Express Service Co., Ltd（以下簡稱本公司）茲受會員委託（以下簡稱委託人）運送本託運單所載物品，雙方均承諾履行下揭條款。
2. 本公司拒絕承載下列物品：爆炸性、殺傷性、易燃性、腐蝕性、毒性、酸性、液狀、粉狀及放射性危險物品，毒品及吸毒器具，妨礙風俗文化之圖書照片雕刻及器具，妨礙商標著作權之物品，貨幣、金銀、珠寶及有價證券，易腐爛之物品，活的動物、植物，中華民國法令限制進口之物品。
3. 委託人必須誠實申報託運內容，如有虛報，其所生問題由委託人負完全責任。且為維護飛航安全，委託人同意本公司開箱查驗託運物品。
4. 如外箱完整而內容物損壞，或運送過程中因不可抗力所發生之貨物毀損情形，本公司概無需負損害賠償責任。（如：沐浴乳、乳液）
5. 託運物品除不可抗力因素（戰爭、天災、交通事故等）及政府機關管制措施（查驗貨、消磁、扣留等）或貨品係屬瑕疵品外，如發生損壞、短缺、遺失，賠償金額按委託人填寫之物品價值，以不超過該物品價值或毛重每公斤二十美元以下為限，且兩者間取其較低者為賠償款。
6. 委託人如託運貴重商品時，應自行保險並保險費自負。
7. 如海關查驗需要，委託人需即時提供身分證影印本及個案委任書予本公司，以配合清關作業，否則自負延宕清關之責。
8. 委託人須在通知繳款後三天內付款，如七天後未付款，本公司有權處理託運物品。
9. 收費標準
(1) 運費：依毛重或材積重取其大者，按首磅NTD560續磅NTD130計收。（材積重為物品外箱［英吋）長*寬*高/139）
(2) 兵燃費：依航空公司收費標準計收，並依貨齊批價日為準，例：2011年03月15日為每磅NTD23。
(3) 關稅：依海關認定之物品價值徵稅金額計收，將提供關稅收據。（當物品價值超過NTD3,000時將可能產生關稅）
(4) 其他服務費：如有其他服務需求，如驗貨或逾時倉儲等，可雙方協議並費用另計。
10. 為維護服務品質，本公司保留接單與否之權利。
11. 委託人已詳細閱讀、瞭解並同意以上條款。
委託日期：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託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**





承辦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主管





成岳(SPEX)國際物流(股)公司








